沂源县鲁山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报告
为建立健全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评价制度，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根据教育部制定印发的《中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等三个文件的通知以及县教体局的相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我校召开全体教师会认真学习文件精神，积极部署安排，对照自评项目和自评内容积极开展自评，现将自评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沂源县鲁山学校系我县唯一一所民办高中，学校现有11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448名，教职工46名。学校教师队伍合格稳定、思想健康、专业素质优秀。学校布局合理，教育教学设施完善，校园环境舒适、优雅。
二、健全机构
为认真贯彻执行《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我校成立了艺术教育工作自评领导小组，以确保本次自评工作顺利有效地完成。
组长：崔海
副组长：陈贵武、左效强
组员：赵金生、齐元涛、亓艳
三、艺术自评
1.艺术课程（30分）
我校能够严格执行课程计划，按要求开齐开足音乐、美术课；根据本校及学生的特点，开发具有实践性的校本艺术课程,但校本艺术课程的开发尚处于探索阶段，教学质量有待提高。自评得分25分。
2.艺术活动（20分）
我校艺术教育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按规定选用国家审定通过的音乐、美术教材，按照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在艺术教育的教学实践中，教师十分注重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方法科学、合理，教学手段多样化，应用得当，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较好。学生能主动参与，成为学习的主体，获得生动的审美体验；全体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均有所发展。自评得分18分。
3.艺术教师（20分）
学校按照课程计划开设艺术课程的要求，配备了数量基本够用的艺术教师，艺术教师总数：2人，其中：音乐1人、美术1人、艺术教师生师比218:1 ；艺术教师平均周课时：12课时/周；教师队伍欠缺。自评得分15分。
4.条件保障（20分）
为满足学校开展艺术教育教学工作，学校设置了音乐活动室1间，舞蹈活动室1间，书法活动室1间，各室器材基本能满足艺术教育教学的需求。我校为民办学校，资金紧张，下一步我校将加大对艺术教育开展的资金投入。自评得分10分。
5.特色发展（10分）
民办学校资金紧张，社会资源利用不够,与社会团体的合作不够紧密，好的做法还需进一步推广。自评得分0分。
6.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加分10分）
学校能认真组织实施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工作，本学年学生艺术素质测评的覆盖面（占学校学生总数比例）达到了100%，优秀100%。自评得分10分。
7.本次自评总得分为78分，自评等级为良好。
四、存在主要问题
1.个别家庭对艺术不重视。家长和学生认为艺术课就是“副课”。也不愿支持学生参文体活动。
2.作为一所民办学校，缺资金，师资少艺术专业课师资较为紧张。艺术兴趣小组活动还不能保证每一名学生都能到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小组参与活动，小组活动教师的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我校作为一所民办学校。在艺术教育方面，我们将秉持高标准的要求，保持和发扬团结奋斗、求实创新的作风，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努力使学校的艺术教育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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